	温岭市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地名规划
       （2024—2035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
现就温岭市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地名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的编制目的、规划期限范围、规划目标和命名思路、规划编制内容、规划编制过程说明如下：
一、编制目的
[bookmark: _GoBack]为加快构建具有温岭市地域特色的道路路名体系，确定温岭市道路路名的命名思路和基本原则，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运行、方便部门管理与群众使用的道路路名网络系统，使道路路名与温岭市经济社会保持协调发展，满足温岭市 “两城两湖”战略发展的需要。
二、规划期限范围、规划目标和命名思路
期限范围：温岭市道路地名规划方案规划期限确定为2024—2035年，着重至“十四五”末。规划范围包括全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，重点是温岭主城区和滨海新城。
规划目标：开展中长期地名规划编制，构建具有温岭市地域特色的地名体系，建立规划道路地名采词库，制定温岭市地名命名管理规则，采词导向服务于我市“两湖两城”建设战略，未来的城市建设方向、功能特色布局，彰显我市“曙光首照地、东海好望角”的“曙光之城”形象。
命名思路：地名规划以《温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《温岭市城区综合交通规划》以及各镇（街道）总体规划等为基础，与城市空间拓展同步推进，将道路命名工作提前，建立地名采词库，争取在工程立项前正式命名，实现工程立项名、方案名、合同名、档案名与工程命名名的“五个统一”。取消预命名的做法，镇街道在道路交付使用前或所在道路启用门牌地址前须正式命名。
规划实施后，各镇（街道）等道路立项申报单位应根据本规划申报路名，如需更名的，应提前与民政等部门沟通确认，发改部门也应按规划命名审核。道路建成或部分路段启用后，应及时申请办理正式命名。
三、规划编制内容
本地名规划主要包括地名规划文本和117条道路、1座桥梁、2个隧道及10条骨架道路的建议命名方案，是我市第一次全市域视角开展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地名规划编制。其中《地名规划》共有概述、总则、道路路名体系构建思路及采词引导、道路路名通名规划及专名规划、路网名称规划、道路路名文化保护与优化方法、道路路名标志体系规划、道路路名规划实施与管理、附则等10个章节。该《地名规划》客观评价了温岭市在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路名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、好的做法及尚存在的问题，根据最新温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“两城两湖”的战略决策，较系统地分析提出了道路路名体系构建、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命名规则和方法、道路路名标志体系等规划。本次规划，明确提出了有鲜明温岭各镇（街道）主题特色的地名板块，该地名板块间既“一脉相承”，又相互协调衔接，具体有：突出温岭市的民营经济重要发源地特点（以泽国、大溪、新河、滨海为重点）、海滨特色（以经济开发区、松门镇、石塘镇为重点）、渔乡风情（以礁山、石塘、钓浜、箬山为重点）、东瓯古国遗迹（大溪）、千年古镇风貌（温峤）、海防抗倭精神（以新河、松门、城南、石桥头为重点）、革命精神（以坞根为重点）、现代城市风貌（以中心城区、高铁新区为重点）。117条道路、1座桥梁、2个隧道及10条骨架道路的命名，充分体现了该规划思想，这些路名将成为温岭市新时代挖掘历史文化、留住乡愁、彰显“两城两湖”决策的又一文化成果。
四、规划编制过程
本规划于2023年11月启动，民政、住建、自规、交通等部门为规划编制牵头单位，各镇街道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新城开发区管委会参与。2023年12月21日，市民政局会同相关牵头单位组织召开了温岭市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地名规划方案编制讨论会，并原则通过了编制方案；2024年1月24日召开温岭市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地名规划编制首批镇街道单位对接会，讨论通过了温岭市道路命名规范初稿；3月7日再次召开地名规划编制讨论会，讨论路网规划及道路拟命名现状等；4月16日召开规划意见征求会，完成意见征求并部署下阶段工作；7月3日召开规划文本送审稿意见征求会；8月7日-8月16日征求“两代表一委员”意见；9月初，征求市文化艺术界专家的意见。规划编制期间，民政局主要领导及地名命名指导专家多次专题与大溪、泽国、松门、滨海等镇主要领导对接重点道路名称，各镇（街道）上下高度重视，分别通过班子集体研究、聘请专家命名、公开征名等方式提出命名建议意见。民政局已根据各方意见，进行了修改完善。根据工作安排，现进行网上公开征求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